附件2
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学院初审材料清单
 
1. [bookmark: _GoBack]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员花名册（纸质、电子版）
2.近期免冠正面1寸彩色白底证件照1张（相片背面写明姓名、身份证号）    
3.学历证书和学历证明（系统显示学历已核验的可不准备，大陆高校学历证明为《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学信网www.chsi.com.cn在线申请）；港澳台学历证明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外学历证明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和测试机构出具的核实函（系统显示已核验的可不准备，系统显示未核验的需核实并出具核查结果）。
5.《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职业技能（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或《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
6.《四川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
7.《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能力测试学科应与申请学科一致或相近）；符合免测条件的副教授及以上教师职务人员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证书》扫描件，获得博士学位人员提供博士学位证书扫描件。（注：已参加学校课堂教学准入培养并完成院级评价的教师，可将院级评价结果直接作为本次教师资格认定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结果）
8.学校签署的岗位聘用合同扫描件（至少需扫描合同首页、提及聘用岗位名称、教学任务、职能职责、合同有效期等内容页和个人签字及聘用单位盖章页）。
9.个人社会保险清单电子版（高校连续六个月，社保材料需先下载打印，再扫描上传，直接下载的社保证明为加密图片，网报系统无法识别）。
10.高校附属医院、成人高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除准备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学校教务处出具学校教务处出具的教学任务书（统计上一年9月至本年6月课时）
       注意：请各学院严格审查申请人员材料，按要求填写审核单。第1项材料各学院汇总为一份提交。其余项材料每一位申请人的材料按顺序整理成一份提交。

